
於

此 

母, 
存 
於 
城

五 逹

績

，匹 
英 
［困 
同 

盟 
會

龍 屈 

l聯 
頭/吉 

。義 
旭俠

屮" 
感
羨

行

無。 
n而 
如 
何 
械 
牲 
於

廣 -「 
川/ 
3。 
/〔：‘，

丿）叩
1 #"丿

卜匸

洪紀 

門念 

紐民 

庞成 

功犷 

一，川 

週七 

歲年

旱 

向 

匕

绯 
0

0

，二. /、 
儿; 
仪 
公

兀 
以 
爲

ROYAL BANK OF CANADA

East End Branch

Vancouver -氏C.

前

並
途

祝
Bl

新

H

i4o・

亨仁公漢大
四期 星（二）

由
是
秋
之
 

昔
年
之
今
日
。 

日
之
成
功
• 
是

。
中
筹

成
立
於

卽
我
洪
門
連
動
革
命
當

興
先

•
於
定
鼎
 

順
念
洪
門

"
爲
南
京
留
守
時
。

/

%
/

贈
実
埠
致
公
堂
之
 
横
額
日
 

。
「
光
行
浄
大
」
。
又
贈
大
漢
報
之
橫

之
天
聲
」
，
銀
◎

鉄
渦
。

額
日
「
振
大
漢

一
不
愧
爲
開
國
元
勳
手
澤
也
。 

一 

又
中
學
民
國
二
年
第
一
 
任
駐
坎
拿
 

大
我
國
總
領
事
盧
烟
匹
先
生
。
盟
贈
致

一
因(
徳
致
公
中
之
助
"
僅
酒
不

rr
香
港
败
 

千
元
.
•
•
下
先
後
:

余
手
电
滙
在
港
 

藤
前
部
者
.
爲
港
幣
1
萬
餘
元
。
估
黄
 

一尸匕m

一 a
s
%

;V•
计
>
二
匕
一
t.
v.
。
礎 (w 

一
後
革 
命
軍
統
統
部
出
，

VI 課
報
."

if 
收
之
總

到
海
外
義
犯
拾
五
反
L
P

一
數
。勿

三
元 •
而
別
拿
實
居
各
地
之
一
痴

並
述
黄
興
。 

聲
e

致

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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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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